
機關依據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或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」辦理之

公共建設，主計單位應行參與之範圍、擔任之角色及應負之責任問題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4.12.2處會三字第 0940008864號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凡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案件，會計單位在該等案件建設過

程中，不需擔任相關採購監辦之工作；惟該等案件若涉及預算執行之事項，會計

人員仍應依會計法第 95條規定辦理內部審核工作，並負內部審核責任。 


